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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采用最新这编注体例，收录房地产领域全部现行有效的法律、重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司法
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共200余件，针对读者需要分为房地开发用地、房地产开发、房地产建设、房地产交
易、房产管理、房屋拆迁、房地产税费、城市住房改革八大专题，是房地产从业人土日常工作及广大
公民购房置业、解决纠纷的必备法律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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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出版说明总目录常用法规简目目录　一般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4月12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1988年4月2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3月1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3月15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1999年12月1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1999年8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节录）（1997年3月14
日修订）　房地产开发用地　　（1） 土地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8月28日
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7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法（2002年8月29日）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2004年10月21日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开发区加强建设用地管理的通知（2003年7月30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2004年4月29日）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2004年11月1日修订）　　　　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上市出售土
地出让金和收益分配管理的若干规定（1999年7月5日）　　　　国土资源部关于已购公有住房和经济
适用住房上市出售中有关土地问题的通知（1999年9月22）　　　　关于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审查报批工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2003年9月4日）　　　　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管理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2003年9月24日）　　　　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水利部
、国家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意见（2005年9月28日）　　（2）土地取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　　　　划拨土地
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1992年2月24日）　　　　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规划管理办法（1992
年12月4日）　　　　⋯⋯　房地产开发　房地产建设　房地产交易　房产管理　房屋拆迁、补偿、安
置　房地产税费　城市住房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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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
关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
验，制定本法。
　　第二条〔调整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
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第三条〔平等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
　　第四条〔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
实信用的原则。
　　第五条〔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
不得侵犯。
　　第六条〔遵守法律和政策原则〕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
　　第七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
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第八条〔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民事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律另有
规定的除外。
　　本法关于公民的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外国人、无国籍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
外。
　　第二章 公民（自然人）　　第一节 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九条〔公民民事权利能
力的开始与终止〕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
务。
　　第十条〔公民民事权利能力平等〕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第十一条〔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可以
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
　　第十二〔未成年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条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
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
人的同意。
　　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第十三条〔精神病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
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
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
　　第十四〔法定代理人〕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代理人。
　　第十五〔公民的住所〕条公民以他的户籍所在地的居住地为住所，经常居住地与住所不一致的，
经常居住地视为住所。
　　第二节 监 护　　第十六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人员中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
责任，经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
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
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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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条〔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
担任监护人：　　（一） 配偶；　　（二） 父母；　　（三） 成年子女；　　（四） 其他近亲属；
　　（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
　　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
中指定。
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
　　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十八条〔监护人的职责权利与民事责任〕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
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
失的，应当赔偿损失。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
　　第十九〔精神病人民事行为能力的宣告〕条精神病人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精
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被人民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根据他健康恢复的状况，经本
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宣告他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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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即时增补服务：依托时效性法规信息刊物《司法业务文选》，提供最新法规增补服务（详情参见
内页增补登记表）。
　　权威编纂：法学专家与实务界领先人士精诚合作，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由法律专业出版机
构强力推出。
　　创新体例：突破同类图书之编　辑通例，于法律中附加条文主旨、主体法中附加参见条，同时收
录该领域的典型案例和文书范本。
　　极速检索：涵盖该领域全部业务所需法规，科学分类，精致编排，尽呈检索之便利。
　　超值实用：随书附赠光盘，具有多种检索功能和编辑打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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